
陕西省体育局关于开展2015年攻关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为做好2015年陕西省体育局攻关课题的申报工作，根据《陕西省体育局体育科研课题管理办法（试行）》（陕体发[2011]127号）和《陕西省备战奥运会全运会科研攻关工作方案》(陕体发[2014]14号),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申请题目

１.备战第13届全运会陕西省重点运动员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研究

说明：长期深入我省优秀运动队，通过对我省备战第13届全运会重点运动员（队组）及其竞争对手的分析，找出运动员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有针对性地在技术动作、体能训练、心理调适、疲劳恢复、营养补充、伤病防治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检测、监控和攻关，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协助教练员实施，以在全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

2. 我省竞技体育项目建设与发展评价体系研究

说明：为我省各竞技体育项目能够可持续发展，根据竞技体育项目发展规律和我省的实际情况，构建一套包含竞技体育各要素的综合、科学、切实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以定期对我省各竞技体育项目的建设进行评估，并根据投入产出效益调整和布局我省竞技体育项目。

3.我省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建设评价体系的研究

说明：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更好地构建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调研，根据我省的实际情况，制定我省覆盖市、县、乡镇三级政府体育部门的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应全面、科学、易于操作，并且对今后的全民健身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4.我省建设体育基层公共服务平台的可行性研究

说明：规划我省体育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形成省、市、县（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全覆盖的五级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网络，增设社会体育指导员基层定点公益岗位，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加强面向城乡基层公众的健身指导服务，建设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出可行的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

5. 新形势下体育部门的职能和角色研究

说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提出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以陕西省为例，研究在新形势下，体育部门如何转变职能，体育部门在体育产业、体育市场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体育行业在经济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增长上发挥最大作用所能采取的措施和手段。

6.我省设立体育发展基金研究

说明：国务院46号文件提出“政府引导，设立由社会资本筹资的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北京市体育局与北控集团已共同发起出资成立“北京市体育发展投资基金”，我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和旅游产业发展基金相继设立运行，借鉴省内外相关产业发展基金的经验，分析我省设立体育发展基金的可行性，探索其运作方式，打造陕西体育产业发展平台，推动我省体育事业发展。

7.我省体育产业与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业态融合发展研究

说明：国务院46号文件提出促进融合发展，要求积极拓展业态，促进康体结合，鼓励交互融通。根据我省健康、养老、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实际，研究丰富我省体育产业内容、加强体育运动指导、鼓励相关产品开发的相关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

8.我省开展体育产业统计工作实务研究

说明：国务院46号文件提出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国家体育总局已于2007年开展了体育产业统计工作试点，截至目前我省尚未开展体育产业统计工作。根据我省体育产业发展实际，设计我省开展体育产业统计的工作方案、实施办法，用以摸清全省体育产业家底。

9.破除我省体育产业发展政策障碍研究

说明：国务院46号文件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减少微观事务管理，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破除行业壁垒、扫清政策障碍,形成有利于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研究国家、我省制约体育产业发展的相关体育、教育、工商、财务、税收、公安等政策障碍，并提对策和建议。

10.全省体育文化未来五年推进工作研究

说明：体育文化是体育事业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挖掘体育文化的内涵，根据我省体育和文化发展实际，拓宽我省体育文化的外延，整理和传承我省民间、民俗传统体育文化遗产，探索我省各类体育文化活动，构建我省体育文化体系，规划我省未来五年体育文化工作。

 
二、申报条件

申报攻关课题的负责人要求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正处级以上的行政人员。 
三、 申报程序

申报人填写《陕西省体育科研攻关课题申请书》（见附件）一式三份（含申报书和汇总表电子版），于2015年10月27日前报科技处科研管理科。
申请题目1课题，需要在课题名称中明确具体重点运动员，使用A类攻关课题申请书（附1）；其它题目课题严格按照标题和说明，使用B类攻关课题申请书（附2）。 
四、 立项评审

省体育局将根据申报情况组织评审会，负责人须到会进行陈述及答辩，评审委员会对课题研究方案及课题组的科研力量进行综合评估，确定课题承担单位。评审会时间另行通知。
未尽事宜，请联系科技处科研管理科。

联系人：贾勇，王晓甜

联系电话：029-88166098

科技处

2015年9月30日

